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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信息权利保护为中心的信息立法价值导向探讨
) ) ) 对我国信息立法若干文本的初步解读

周  毅

摘  要  采用文本解读的方法,对现有信息法律文本进行解读,系统总结和反思了我国信息立法的基本价值导

向,希望有助于明确今后信息法治建设的思路。研究发现, 5著作权法 6、5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6、5个人信息

保护法 (专家建议稿 )6等法律文本体现了以信息权利保护为中心的立法价值导向; 而 5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6、5保

密法 6、5档案法6、5图书馆法 (草案 ) 6等则体现了以信息义务规定为中心的立法价值导向。笔者认为, 我国应确

立以信息权利保护为价值导向的信息立法体系。参考文献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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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 e paper adop ts the method of text interpretation to read in formation legal texts. It summarizes and

reflects on the value orientation in in formation leg islation. The au thor hopes that this research can clarify the id eas of the

legal system estab lishmen t. The research finds ou t that th e Copyrigh tLaw, Regu la tions for the P rotect ion of Informa tion

N etwork Tran smission and the Suggestion for P ersona l Informa tion Protection Law tak e in formation righ ts protect ion as th eir

value orien tation. H owever, th eRegu lation of th eP eoplepsRepublic of Ch ina on theD isclosure of Government Informa tion,

Law of the P eop lepsRepublic of China on Guard ing Sta te Secrets, Arch ivesLaw of the P eopleps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D rafts of Library Law of the P eoplepsRepublic of China take in formation ob ligations as their value orien tat ion. Th is paper

proposes that we shou ld estab lish an in formation law system that takes the in formation righ t protect ion as the cen tral value

orien tat ion. 18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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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 加强对信息领域的立法是我国信

息资源管理的一个显著特点, 信息公开立法、信

息利用与传播立法、信息产权立法和信息安全

立法等均取得了明显进展。系统总结和反思我

国信息立法的基本价值导向对明确今后信息法

治建设的思路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在分析我

国若干重要信息法律文本的基础上, 提出并论

证应以信息权利保护为中心作为我国信息立法

的基本价值导向。

1 问题的提出

法学界长期以来存在义务本位和权利本位

两种关于法本位理论的争论, 这种现象反映在

信息立法领域就是究竟以信息权利还是以信息

义务作为其基本的价值导向。从目前我国信息

立法实践和具体成果看, 也存在着以信息权利

和信息义务为中心的两种不同价值导向。5中
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6 (以下简称 5著作权

法6 )、5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6、5个人信息

保护法 (专家建议稿 )6等法律文本体现了以信

息权利保护为中心的立法价值导向,而 5中华人
民共和国档案法6 (以下简称 5档案法6 )、5中华

人民共和国图书馆法 (草案 )6 (以下简称 5图书

馆法 (草案 )6 )、5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6 (以下简称5政府信息公开条例6 )等则

体现了以信息义务规定为中心的立法价值导

向。正是由于信息立法价值导向存在着双重

性,一定程度上使我国相关信息法律制度文本

存在着诸多矛盾。以往我们在分析信息立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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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此类问题时, 更多是将其归结为立法技

术、部门利益纷争、立法时序、立法环境变化等

因素的影响, 很少从立法价值导向上寻找原因,

更未能从宏观上把握信息立法的方向和任务。

信息立法的价值导向是指信息法律的终极

价值关怀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的问题, 它是信

息法律制度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并从根本上决

定着信息立法的目的、基本原则和制度设计。

我国信息法律制度的建构和完善应以信息权利

保护和配置作为基本价值导向。

2 对我国信息立法若干文本的初步

解读

信息权利的概念源于 5世界人权宣言6, 是

指不同主体享有以特定信息为客体对象并由多

种具体权利类型构成的权利体系, 它由信息财

产所有权、信息决定权、信息秘密权、信息产权、

信息知情权、信息共享权、信息传播权、信息环

境权、信息服务权等多种不同权利类型构成。

/信息权利0涵盖一切正当的信息权益。有关主

体实现和维护其信息权利的基本条件是履行特

定的信息义务。法律分配的义务必须是从信息

权利中合理地引申出来的。例如, 不得泄露信

息秘密的义务应来源于公民的信息知情权, 如

果公民没有从政府部门了解情况的权利, 也就

没有任何理由和必要要求公民保守国家秘密。

凡不以权利为前提的义务都是不公正的、不合

理的、不可实现的 [ 1]。由此可见,信息义务设定

的动机和目的都是以信息权利界定和分配为中

心的。

从信息权利保护和配置的视角对我国现有

信息法律文本进行解读, 可以从宏观上科学评

价当前我国信息立法的现状, 并从微观上找出

有关法律制度在制订或完善进程中的具体

任务。

2. 1 以信息权利保护为中心的法律文本示例

在我国信息立法实践中, 有关法律法规已

经明确体现了以某类信息权利保护为中心的立

法价值导向。

5著作权法 6从制度设计到实施, 其核心理

念是确认著作权人的权利并对有关权利进行合

理保护,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赋予著作权人

一定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同时, 5著作权法6也

体现了对公众合理利用知识产品权利的保

护 [ 2]。因此, 可以认为5著作权法6体现了对著

作权人的权利保护和公众合理利用知识的权利

保护的基本价值导向, 实质上是体现了对不同

主体的不同信息权利进行保护与平衡的理念,

是典型的信息权利本位立法。

5个人信息保护法 (专家建议稿 )6在第一章

第一条就明确提出了其立法目的, 即为规范政

府机关或其他个人处理者对个人信息的处理,

保护个人信息权利, 促进个人信息的有序流动。

在第一章第三条、第二章第二节依据权利保护

原则对个人信息主体的权利内容进行了界定,

并从信息权利保护的目的出发, 明确了个人信

息处理主体的义务 [ 3]。这表明 5个人信息保护

法 (专家建议稿 )6是以个人信息秘密权或隐私

权为保护对象,体现了权利本位的立法思路。

5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6在其开篇就明

确提出其立法目的是为保护著作权人、表演者、

录音录像制作者 (统称为权利人 )的信息网络传

播权。指出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以有线或者无

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

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

得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5信息

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6通篇都以权利人的信息

网络传播权利内容、权利的合理限制、权利受到

损害后的补偿与救济机制等为立法线索展开,

信息传播权保护是统帅其立法内容的基本依

据。虽然图书馆界有专家认为该条例存在对公

众权利保护不到位的问题, 这表明其在不同信

息权利平衡上仍需改进, 但它并没有影响其以

信息权利保护作为立法价值导向的基本特点。

2. 2 信息立法中值得反思的法律文本示例

与上述法律法规形成对比的是, 我国也有

部分信息立法虽然在一些条款上也规定保护信

息权利内容, 但并未明确提出以保护何种信息

权利作为立法目的和立法指向。而是否明确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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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有关信息权利保护并以此作为立法基点显示

了立法者的价值导向。例如, /行政机关应公开

其履行职责过程中形成或获得的信息 0与 /公

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有权利从行政机关获取相

关政府信息0这两条法律条款就是建立在两种

不同价值导向上的立法。前者强调的是行政机

关信息公开的义务, 后者强调的是公民获取政

府信息的权利。虽然这两种立法规定从表面上

看效果几乎相同, 但实际上反映了隐藏于立法

者心中的理念, 即信息立法的终极价值关怀是

什么的问题。下面以5政府信息公开条例6、5中

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6 (以下简称 5保

密法6 )、5档案法6和5图书馆法 (草案 )6作为典

型文本进行分析。

( 1)5政府信息公开条例6

5政府信息公开条例6通篇将 /行政机关0作

为中心词, 并详细规定了行政机关信息的公开

义务、公开内容、公开方式与程序等, 这表明5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6是一种基于以信息义务为中

心的立法。虽然政府的义务即是公民的权利,

但笔者却认为,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从政

府机关履行信息公开义务的行为中受益, 但这

并不一定意味着其享有信息知情权。如果强调

公民等主体有权利依法获得行政机关在履行职

责过程中产生的各种信息, 则在立法中就应以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0作为中心词汇, 并明确

上述主体享有受法律保护的信息知情权。 5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6总则第一条规定, /为了保障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 提高

政府工作的透明度, 促进依法行政, 充分发挥政

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

的服务作用, 制定本条例。0在 /保障公民 0、/获

取政府信息0后面省略掉 /权利0一词, 这就使我

国信息公开立法与世界上其它很多国家的信息

公开立法有一个重要区别, 即没有明示有关主

体在信息公开进程中行使了其相关信息权利

(信息知情权 )。

据统计 [ 4], 目前在 69个国家的信息公开立

法中, 有 52个国家的立法文本明确提出了 /权

利0概念。例如,美国于 1967年颁布的5信息公

开法6虽然在文本中并未提及公民信息 /权利0

的概念,但一般认为, /确立了公众从联邦政府

机构获得信息的权利0;英国5信息公开法 ( 2002

年第 36章 )6第一部分的开篇语是 /信息的权

利0 (R ight to Inform ation ), 第一条款名称为 /获

取公共当局拥有信息的一般权利0。加拿大5信

息获取法6也直接提及 /权利0,第 2( 1)款规定:

/本法的目的是要扩大目前加拿大法律, 以提供

获取在政府机构控制下的记录中的信息的权

利。根据本法原则, 政府信息应当向公众提供,

对于获取权确有必要的例外应该受到限制。0这

表明世界上不少国家在其信息公开法中都将

/信息权利0或 /获取信息的权利0作为立法的基

本价值导向 [ 5]。而我国5政府信息公开条例6中

唯一提到权利的地方是, /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

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

但是,经权利人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

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涉及商业

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 可以予以公开0。

换句话说,法律虽然肯定了有关主体的信息权

利,但显然这个权利是指有关信息持有人的信

息决定权, 它并非指有关主体的信息知情权。

这表明,信息知情权并未成为5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6的立法基点。而我国上海、广州等地 5政府

信息公开规定 6则明确提出其立法目的是为了

保障有关主体的知情权, 显然在这一点上地方

立法比5政府信息公开条例6走得更远。如果比

较一下5政府信息公开条例6与5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 (专家意见稿 )6,可发现, 在5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 (专家意见稿 )6第 1条就确认了 /知情权0。

至于为何在出台的5政府信息公开条例6中删除

了 /知情权0和 /根据宪法 0等字样, 有专家认为

是由于宪法并未明确规定公民的知情权, 所以

5政府信息公开条例6也就不能确认公民信息知

情权, /根据宪法0这四个字也理所当然必须去

掉,否则将会在它与宪法之间产生一种规范体

系上的逻辑紧张关系, 从而可能引发 /合宪性 0

之争议 [ 6- 7]。这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笔者在后

文中提到的关于我国某些信息权利处于权利缺

位状态的判断。

由于未能在信息立法中明示公民信息知情

权这一基本价值导向, 5政府信息公开条例6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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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条款的设计上似乎也就少了一些理直气

壮。在法律位阶体系中, 如果是处于上位的法

律对5政府信息公开条例6中的有关精神进行否

定尚可理解 , 但现在即使是处于同位或下位的

法规和有关规定, 如5政府信息公开条例6有关

内部条款以及陆续出台的配套文件规定 ( 5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4准备工作的通知6、5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施行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4若干问题的意见6 )都能对政府在履行信息

公开义务时有关主体的受益权利进行蚕食和否

定。例如, 5政府信息公开条例6第十四条第二

款规定: /行政机关在公开政府信息前, 应当依

照5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6以及其它

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对拟公开的政府信

息进行审查。0在此以5保密法6这部上位法对公

开信息进行保密审查尚可理解,但撇开5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6而以其它法规或规定等进行保密

审查就值得推敲了。

此外, 5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施行3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4若干问题的意见6第

八条规定:已经移交档案馆及档案工作机构的

政府信息的管理, 依照有关档案管理的法律、行

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这意味着只要政

府信息移交给档案馆或档案工作机构, 其公开

与否以及如何公开等则不再受5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6的制约。从档案学理论看, 档案机构一般

分为公共档案馆和内部档案机构两种基本类

型, 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内部的档案管理机

构显然也属档案工作机构范畴, 这就意味着有

关政府信息只要在第二年 6月底以前 (有关规

定明示的政府信息移交给机关档案管理机构的

最后时间 )移交给机关内部档案室, 保存期满 30

年后才可公开 ( 5档案法6第十九条的规定 )。由

此可见, 有关法律、法规与规定中关于档案开放

范围和时限的规定实际上已将5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6置于 /虚设0的尴尬境地。追根溯源,根本

原因就是5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6在立法中未以保

护公民的信息知情权作为立法价值导向, 也就

谈不上在立法中进行信息知情权与信息秘密权

的平衡与协调, 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 5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6的法律实施效果。与此类似的

现象也出现在5保密法6、5档案法6和 5图书馆

法 (草案 )6等立法文本之中。

( 2)5保密法6

5保密法6第一章第一条规定: /为了维护国

家安全,保卫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民主专政的

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 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根据宪法, 制定本

法。0可以看出, 5保密法6应该保护的是国家信

息秘密权 (或安全权 ), 而且通篇都以国家信息

秘密的界定、管理机关的职权等作为基本立法

线索,但遗憾的是 /信息秘密权利 0或 /安全权

利0之类的概念在立法中并未明确出现。事实

上,信息秘密权利由国家信息秘密权、商业秘密

权和个人信息秘密权 (或称隐私权, 但隐私显然

远小于个人信息秘密的范围 )三个内容构成。

从现有相关立法对上述三个信息秘密权利的确

认看,只有5个人信息保护法 (专家建议稿 )6中

对个人信息秘密权利进行了明示, 而5保密法 6

和5反不正当竞争法6均采用间接方法认定和保

护国家和企业主体的信息秘密权利。在 5反不

正当竞争法6第十条中提出经营者不得采用若

干手段侵犯商业秘密时, 均采用了 /权利人的商

业秘密0的表述。这表明,虽然5保密法6、5反不

正当竞争法6和 5个人信息保护法 (专家建议

稿 )6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分别对信息秘密权

利进行保护的目的, 但由于上述三种不同的信

息秘密权利有的被明示而有的则被隐含在法律

中,这就不仅增加了信息秘密权利内部协调与

平衡的难度, 而且也进一步增加了信息执法的

难度。

( 3)5档案法6

5档案法6在总则第三条开宗明义就强调有

关主体有保护档案的义务, 而并没有提出有关

主体利用档案的权利。该法第二、三章共十三

条都是对有关主体管理档案的职责与义务进行

规定。第四章和5档案法实施办法6第二十二条

虽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可以利用0已经

开放的档案,但并未明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是在行使一种信息权利。5档案法6第二十二条

和5档案法实施办法6第二十四条规定: /属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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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所有的档案, 由国家授权的档案馆或者有关

机关公布, 未经档案馆或者有关机关同意, 任何

组织和个人无权公布;集体所有的和个人所有

的档案, 档案的所有者有权公布, 但必须遵守国

家有关规定, 不得损害国家安全和利益, 不得侵

犯他人的合法权益。0在上述规定中对集体所有

和个人所有的档案公布权进行限制是出于公共

利益和相关利益的平衡需要, 因而有其正当性

与合理性。但从中我们又可以推断出如下结

论:即使是已经开放的 /国家所有的档案0, 有关

主体对其也只能利用 (5档案法实施办法6中对

档案利用的界定是: 对档案的阅览、复制和摘

录 )而不能公布 (国家档案局 1991年 12月发布

的5各级国家档案馆开放档案办法 6第 11条规

定:利用者摘抄、复制的档案, 如不违反国家有

关规定, 可以在研究著述中引用, 但不得擅自以

任何形式公布 ),但在正式或非正式出版的著述

中引用档案是否就不算公布档案呢? 在 5档案

法6通篇中,唯一可见的有关权利的规定是在第

二十一条, 它规定:向档案馆移交、捐赠、寄存档

案的单位和个人, 对其档案享有优先利用权。

在5档案法6中这种规定显然是显得过于单薄

了。因此, 可以认为5档案法6是以档案义务本

位而非档案权利本位为导向进行的立法。

( 4)5图书馆法 (草案 ) 6

近年来我国图书馆法治建设在实践层面进

展明显, 2004年5图书馆法 (草案 )6文本已经形

成; 2006年 /图书馆法0的制定被列入 /十一五0

期间 /抓紧研究制定0的文化立法之一;以 5北京

市图书馆条例 6为代表的地方性图书馆专门法

也已形成 (浙江、上海、湖北等十几个省、市都纷

纷出台了地方性的图书馆管理条例和规章 )。

这都表明我国图书馆法制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

进展。5图书馆法 (草案 )6及相关条例或规定虽

然对图书馆应该履行何种职能、完成何种任务、

达到何种工作规范等规定得明确而具体, 但其

对图书馆应当享有什么权利缺少相应的规

定 [ 8] , 也没有突出读者公平利用图书馆的权利

保护这一立法价值导向。

目前, 我国图书馆学界对 /图书馆权利 0的

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果, 而且也明确提出中国

图书馆立法的基本思路应是确立图书馆自主

地、科学合理地收集和提供文献信息资源的权

利,确立国家保障公众公平、合法、自由地利用

图书馆的权利 [ 9], 但遗憾的是这种思想并没有

在现有图书馆立法文本中得到很好体现。图书

馆权利是指图书馆职业集团为完成自身所承担

的社会职责所必须要拥有的自由空间和职务权

利;它所防范和制约的, 是来自社会的、团体的、

组织的、个人的对图书馆履行社会职责的正当

职务行为的干扰和限制;追求和保障的是全体

公民知识和信息获得权、接受权、利用权的圆满

实现 [ 10]。图书馆权利的实现也是以图书馆履行

一定的职责和义务为基础的。因此, 从这个角

度看, 5图书馆法6也应具备权利与义务对称的

基本结构。虽然笔者并不完全认同 /图书馆权

利0这个概念 (使用 /信息权利0的提法更加可

取,它包含了图书馆的信息权利和读者的信息

权利等内容 ), 但却赞成将 /权利0作为图书馆立

法的基本价值导向。只有在5图书馆法 (草案 ) 6

或5公共图书馆法6 ( 2008年 11月文化部决定启

动5公共图书馆法 6的立法工作 )立法工作中突

出图书馆的信息权利和读者的信息权利 (后者

更为重要,因为读者信息权利的实现是最高目

的,这一点在国际图书馆立法中都得到了体

现 [ 11] ), 才能使我国图书馆法治建设沿着正确

的轨道前进。

3 以信息权利保护为价值导向构建信

息法律体系的策略

3. 1 科学发现和确认信息权利类型

信息权利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权利体系, 它

包括多种具体的权利类型。在信息权利制度建

构和社会的信息权利保护实践中, 应当克服可

能出现的权利缺位倾向。信息权利缺位是指由

于多种原因所引起的信息权利内容在社会生活

和法律制度体系中的缺失或者萎缩。真实情形

表现为:尽管一个社会已经具备或者基本具备

一定信息权利所可以存在的物质基础或者利益

需求,并且在社会中已经产生了相应的法权要

求,但在权利制度建构时, 由于立法技术上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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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或者受到立法者价值导向、政策导向等因素

的影响, 使得这部分利益没有能够在法律上得

到确认, 从而导致这部分利益由于缺乏现实法

律的实际确认与保护而得不到有效保障。从现

实情况看, 在我国信息立法中信息权利缺位现

象已经初步显现。

信息环境权 (或称为信息生态权 )、信息利用

权 (或称为信息再开发权 )、信息产权等信息权利

类型及其内容都亟待我们发现和确认。首先, 信

息环境权的提出和确认是为了适应社会信息环

境问题变化的新要求。社会信息环境与自然生

态环境是共同决定人类社会能否实现可持续性

发展的重要环境要素。公民环境权利既包括自

然生态环境权利,也包括信息环境权利。目前国

际社会对自然生态环境权利已经有了足够认识,

而对信息环境权利尚未引起应有关注。随着网

络技术的普及和发展, 信息超载 (或信息污染 )、

信息障碍加剧、信息流通与分布失衡 (或信息鸿

沟 )、信息侵权、信息犯罪等一系列的信息环境问

题已经显现, 社会信息病也出现了多样化趋

势 [12]。为了应对信息环境日益严峻的形势, 2000

年我国发布了5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6, 并在

2009年初又启动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

这些实质上都是从净化网络信息环境出发而对

公民信息环境权利实施保护的行为。因此,为了

全面推动信息环境的有效治理, 论证信息环境权

利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并对其进行法律确认和具

体化将是信息立法的重要任务之一。

其次, 信息产权可以解决信息的初始权利

问题, 它对其它相关信息权利的确认具有重要

意义。从性质上看, 信息权利既可以是专有的,

也可以是共有的 (如全体公民对政府信息的共

同产权 ),它实质上是信息支配权的归属问题,

是信息商品流通的基础和前提, 表现为特定主

体对财产性信息的控制权 [13]。从其内容上看,

它应包括对财产性信息的享有、使用、公开、加

工和传播等支配权。例如, 虽然世界各国普遍

认为政府文件与信息不享有著作权保护, 但信

息内容产品 (这是一种典型的增值信息产品 )有

别于原始的政府信息与文件。因此, 明确信息

内容产品的著作权归属就成为鼓励信息资源开

发服务的重要保证。我国在 2001年修改的5著

作权法6中明确规定, 国家工作人员在职期间生

产的作品 (信息 ), 属于个人产权和所在单位版

权 [ 14]。但现有法律并未就公共资助生产的信息

产品是否属于 /政府信息资产0或 /公共资产0进

行明确。由此可见, 信息产权的确认将会从更

大范围内保护有关权利人参与信息活动的积

极性。

再次,信息再开发权的提出和确认是为了

进一步增加信息内容产品的有效供给, 从而满

足社会多样化和个性化的信息需求。从我国信

息资源开发服务的供给模式看, 我国可以逐步

形成由纯公益主体、制度公益主体和营利组织

并存的复合型信息资源开发服务模式 [15]。但问

题是,现有法律法规将有关信息的利用界定为

只能是阅览、复制和摘录, 从根本上限制了各类

主体参与信息资源开发的可能性。事实上, 在

世界各国政府信息公开法律中均强调政府信息

的自由使用原则, 从自由使用原则实质上可以

推定出有关国家已经赋予了一定主体以营利为

目的的信息再开发权利 (权利推定是依照法律

的精神、法律逻辑和法律经验来发现、拾取和确

认权利 )。因此, 在信息立法中, 我国也应清理

现有法律法规对用户信息利用目的的限制性规

定,从而明确各类主体的信息再开发权利。

3. 2 科学协调不同信息权利之间的冲突

不同信息权利冲突的存在是源于信息权利

边界的识别难题, 信息权利冲突的存在具有必

然性 [ 16]。在信息立法中可能出现的信息权利冲

突有如下表现: 信息知情权与信息秘密权之间

的冲突;信息支配控制权 (信息持有人主体 )与

信息管理权 (信息管理主体 )之间的冲突;信息

所有权与信息传播权之间的冲突;信息产权与

信息获取权之间的冲突等。信息立法实质上应

是以信息权利全面保护和科学配置为中心的立

法 [ 17]。对不同主体不同信息权利之间可能出现

的冲突进行科学协调与平衡是信息权利配置的

核心内容之一。在现有信息立法成果中, 这种

对不同信息权利进行科学配置的理念远未得到

落实。解决信息权利冲突问题 , 关键是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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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并确认信息权利体系中包含的各类权利类

型, 并通过立法在一定范围内明晰信息权利边

界或对原有一些可能引起冲突的相对模糊的信

息权利边界重新界定, 从而避免因立法不周而

引起信息权利冲突。法律具有概括性与滞后性

的特点, 同时现代法制要求法律具有稳定性,不

可能经常性地对法律进行修改, 因此, 运用司法

工具来弥补立法缺陷和弊端就显得十分重要。

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信息权利冲突的主要做法

是, 在现有信息法律范围内通过法律解释来解

决信息权利的冲突。

3. 3 科学设计信息权利实现的保障制度

信息权利被法律确认, 是信息权利得以实

现的基本前提。但要想使信息权利真正成为实

质权利或现实权利, 还必须由政府作出相应的、

具体的、有效的制度安排 [ 18]。因此, 信息权利在

信息立法中被确认只表明其具备了有效实现的

第一机制, 信息权利实现还应具备权利获取的

服务机制、权利侵害的预防机制和权利侵害发

生时的救济机制等。只有上述四种机制形成合

力, 才能构成真正有实效的信息权利保障制度。

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一样, 建立公共图书馆制

度实质上就是为了保护公民的信息获取权 [ 18]。

事实上, 公共图书馆制度只是公民信息权利获

取的服务保障机制之一, 公共信息产品供给的

制度保障还包括公共档案馆制度、公共信息产

品的市场化供给制度等。此外, 我国信息立法

在运行机制方面仍有诸多不完善之处, 适应信

息权利全面保护要求的科学有效的预防机制、

救济机制和帮助机制等都尚未形成。因此, 在

发现和确认信息权利基础上健全其实现的保障

制度就成为今后信息立法的重要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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